


等规定要求。

该批次用地拟作为商业服务业用地项目建设用地。申请用

地总面积 0.4480 公顷，全部为农民集体所有，其中：农用地

0.4480 公顷（耕地 0.4480 公顷），地类和面积准确。

该批次用地涉及 1 个镇 1 个村，共 1 宗，已全部进行土地

登记发证，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

该批次不涉及林地。

该批次不涉及建设用地。

经核查，该批次申报用地不涉及土壤污染。

经核查，该批次申报用地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两高”

项目。

经核查，该批次用地不存在违法用地。不位于各级自然保

护区。不位于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

二、增减挂钩项目批准情况

该批次拟占用农用地 0.4480 公顷（耕地 0.4480 公顷）。项

目区实施规划和建新拆旧已经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整体审

批（宛自然资函〔2020〕81），建新区面积 29.6978 公顷，此次

征收面积 0.4480 公顷。

三、补充耕地数量、质量概述

用地报批前，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批复增减挂钩项

目实施规划，并落实了耕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规划

批复前，该批次拆旧区规模不低于建新区规模，拆旧区新增耕



地面积不低于建新区占用耕地面积，拆旧区新增耕地利用等别

不低于建新区占用耕地利用等别，我县承诺，该批次已补充与

所占用耕地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实现了耕地数量不减少、

质量不降低。

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规定的第五项情形，

属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已纳入《淅川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淅政〔2024〕4 号、项目名见第 14 页），

拟建设项目为商服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拉动提升县域经济，增

加就业岗位，提高改善周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需征收农民

集体所有土地。成片开发建设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经

核查，淅川县辖区内不存在开发区等产业园区设立超过 l0 年、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低于 50％

的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已批准《淅川县 2023 年第一批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豫自然资函〔2024〕6 号）

四、征收土地理由

我县通过政府专题审议方式对该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益情

形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

第 45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符合淅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淅

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 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淅政〔2021〕9 号，项目名称见第 44页）、《淅川县

城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2019-2030）》（项目名称见第 7 页）和

《淅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豫政文〔2024〕

120 号）。

。



我县审查认为，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理由充分，

符合法律规定。

五、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县已按规定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2024 年 2 月 7 日在拟

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镇和村、村民小组通过公示栏公示和在县政

府门户网站公示的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

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县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

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并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村民小组公示栏公

示进行了公示，并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县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淅川县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出具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

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县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 2024 年 2 月 8 日～2024

年 3 月 10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村民小组通过公示栏

公示和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

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

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被征地村、村民小组对征地

补偿安置公告内容无异议并签订放弃听证说明，未召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

1 个所有权人、2 个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县已采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

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

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 1 个所有权人、2 个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

补偿安置协议。

经审查，用地报批前，我县已依法完成征地前期工作，并

对履行征前程序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负责。

六、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补偿标准按照我省最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补偿标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

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 号）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23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

通知》（豫人社办〔2023〕92 号）有关规定，可以确保被征地农

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该批次征收共涉及 1 个征收农用地区片，每公顷 69 万元，

征地费用 30.9120 万元；社保标准 64.2000 万元/公顷，社会保



障费 28.7616 万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淅川县人民政

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

知》（淅政〔2022〕2 号）规定执行，青苗补偿标准 2.2500 万元

/公顷，青苗补偿费 1.0080 万元，无地上附着物；征地总费用

共计 60.6816 万元，征地费用综合标准为 135.4500 万元/公顷。

该批次用地需安置农业人口 10 人（其中劳动力 5 人），征

地前人均耕地 0.6090 亩，征地后人均 0.6050 亩。淅川县人民

政府计划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安置：

（一）货币安置。将征地补偿安置费 30.9120 万元，按时

足额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

法依规分配。

（二）社会保障安置。本批次用地共落实社保资金 28.7616

万元，淅川县已将社保费用足额缴纳至社保专户，南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具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到位的审查意见。

我县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落实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安置。

我县审查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

七、现场踏看情况

淅川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周岩、黄宇、周鹏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对该批次拟征地块进行了实地踏看。申报用地位置、面

积、地类与实际相同。

八、违法用地处理情况

经淅川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执法监察机构核实，该批次不

存在违法用地现象。




